
作者簡歷

屏
溪
》

.... 國
E二，。

林
新
沛
/
會

郎

林
新
沛

出
生
年
月

.• 

民
國
五
十
年

三
月
十
八
日

學
歷

•• 

美
國
北
卡
羅
萊
納
大
學
社
會
心
理
學
博
士
、
國
立
政

治
大
學
心
理
學
理
學
士

臣•• 

國
立
中
山
大
學
中
山
學
術
研
究
中
心
副
研
究
員
，
兼

資
源
政
策
小
組
召
集
人

職.• 

國
立
中
山
大
學
中
山
學
術
研
究
中
心
副
研
究
員
，
兼

資
源
政
策
小
組
召
集
人

作•• 

生
活
用
水
之
節
約
政
策
、
國
家
水
資
源
政
策
之
展
望

與
前
景
等
研
究
報
告
及
論
文
十
餘
篇
。

經現著

曾

憲
郎

出
生
年
月

•• 

民
國
四
十
八
年
十
月
五
日

學
歷

•• 

美
國
康
乃
爾
大
學
農
業
經
濟
學
博
士
、
美
國
賓
州
州

立
大
學
農
業
經
濟
碩
士
、
台
灣
大
學
農
業
經
濟
系
學

士

歷•• 

國
立
中
山
大
學
中
山
學
術
研
究
中
心
副
研
究
員
暨
中

山
學
術
研
究
所
兼
任
副
教
授

職•• 

國
立
中
山
大
學
中
山
學
術
研
究
中
心
副
研
究
員

作•• 

海
洋
資
源
、
水
資
源
等
論
文
十
餘
篇

經著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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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屏
溪
全
長

H
口
公
里
，
流
域
面
積

Y
N
印
斗
平
方
公
里
，
流
經
高
屏
兩
縣
，
也
是
高
雄
縣
、
屏
東
縣
和
高

雄
市
三
地
最
主
要
的
水
源
。
然
而
，
由
於
開
發
與
利
用
的
不
當
、
法
律
繁
雜
、
權
賣
不
清
，
以
及
政
府
部
門

問
各
自
為
政
(
詹
明
勇
，
民
的
∞
.
，
邱
文
彥
'
民
的
∞
)

，
高
屏
溪
的
汙
染
問
題
一
直
是
揮
不
去
的
夢
魔
。
例
如
，

根
據
八
十
三
年
十
二
月
十
七
日
環
保
署
發
佈
的
一
項
報
告
，
澄
清
湖
水
庫
和
鳳
山
水
庫
都
呈
現
慣
養
化
，
其

中
鳳
山
水
庫
更
是
在
全
國
二
十
一
座
主
要
水
庫
中
，
受
到
養
豬
廢
水
汙
染
最
嚴
重
的
(
呂
理
德
，
民
的

ω
泣
的
)

。
額
似
的
報
告
一
再
顯
示
，
高
屏
溪
汙
染
問
題
的
嚴
重
性
和
複
雜
性
，
已
到
了
必
須
政
府
、
業
者
、
民
眾
等

各
方
面
合
力
，
採
取
工
程
的
、
法
律
的
、
心
理
的
、
經
濟
的
方
法
多
管
齊
下
，
始
可
望
解
決
的
地
步
、
本
文

的
目
的
，
便
是
嘗
試
從
社
會
心
理
及
資
源
管
理
的
角
度
，
分
別
提
出
促
進
民
眾
參
與
高
屏
溪
整
治
和
規
割
高

屏
溪
整
合
性
管
理
的
一
些
建
議
。

從
社
會
心
理
學
談
民
眾
參
與
高
屏
漠
整
治

高
屏
溪
的
汙
染
主
要
是
來
自
畜
牧
、
工
業
及
家
庭
三
方
面
的
廢
水
，
其
中
最
大
汙
染
源
是
畜
牧
廢
水
，

有
機
汙
染
量
為
每
日
口
。

-
h
噸
生
化
需
氧
量
(
切

O
U
)

'
占
總
有
機
汙
染
量
的

ω
∞
淡
。
其
次
為
工
業
廢
水

(
占
2

淡
)
及
家
庭
廢
水
(
占
∞
淡
，
見
梁
文
盛
，
民
駝
，
摘
要
)

。
因
此
，
管
制
及
取
締
工
、
農
業
廢
水
，

推
動
工
、
農
業
加
強
廢
水
處
理
，
和
輔
導
重
汙
染
量
之
產
業
轉
型
，
應
是
整
治
高
屏
溪
的
首
要
政
策
。
此
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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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策
之
制
訂
與
推
行
，
涉
及
立
法
、
地
方
政
府
人
力
與
政
治
生
態
等
各
方
面
的
問
題
。
例
如
，
地
方
政
府
民

選
首
長
迫
於
選
舉
考
慮
及
人
情
壓
力
，
常
不
顧
取
締
超
抽
地
下
水
的
養
殖
戶
(
胡
念
祖
，
民
的
∞
)

.• 

負
責
取

締
的
鄉
鎮
公
所
，
也
往
往
缺
乏
人
力
進
行
稽
查
工
作
(
吳
備
生
，
民
的
比

8

口
)

。

面
對
這
些
大
環
境
的
限
制
，
社
會
心
理
學
在
上
述
管
制
及
取
締
等
政
策
上
可
著
力
的
地
功
並
不
多
、
不

過
，
長
期
而
言
，
整
治
工
作
如
要
落
實
，
全
民
參
與
是
必
須
的

。
如
果
多
數
民
眾
能
愛
護
河
川
及
了
解
河
川

問
題
的
嚴
重
性
，
則
可
能
對
河
川
整
治
產
生
以
下
的
幫
助

•. 

一

、
民
眾
自
我
約
束
，
減
少
對
河
川
的
衝
擊
。

家
庭
廢
水
雖
非
最
重
大
汙
染
源
，
但
汙
染
產
生
量
自
∞
汶

'
為
第
三
大
汙
染
源
。
而
且
，
家
庭
汙
水
自

於
缺
乏
汙
水
處
理
，
其
自
高
屏
溪
流
域
每
日
流
達
河
川
之
汙
染
量
之
比
例
高
達

N
O
W瓜
，
僅
略
次
於
工
業

汙
染
(
占
忠
淡
，
見
梁
文
盛
，
民
的
此
，
摘
要
)

。
因
此
，
民
眾
如
能
改
變
生
活
習
慣
，
減
少
家
庭
廢
水

，
對
河
川
整
治
應
可
發
揮
相
當
之
作
用
。
此
外
，
民
眾
在
河
川
附
近
進
行
的
遊
憩
活
動
，
也
可
能
對
河

川
造
成
汙
染
。
筆
者
雖
未
蒐
集
到
有
關
遊
憩
活
動
對
河
川
汙
染
之
數
據
，
但
從
阿
公
店
水
庫
與
澄
清
湖

水
庫
遭
遊
客
垃
圾
汙
染
一
事
判
斷
(
見
高
雄
縣
政
府
，
民
駝
，
頁
品
)

'
遊
憩
活
動
對
河
川
汙
染
也
不

容
忽
視
。

一
一
、
形
成
社
會
壓
力
，
過
阻
汙
染
行
為
。

如
果
在
遊
客
企
圖
丟
垃
圾
或
有
人
試
圖
傾
倒
廢
物
到
河
川
裡
時
，
旁
人
或
附
近
居
民
能
適
時
勸
阻
、
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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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
，
汙
染
者
應
會
較
知
收
斂
。
居
民
能
熱
心
積
舉
各
項
汙
染
河
川
的
行
為
，
也
可
解
決
一
些
因
政
府
稽

查
人
力
不
足
而
產
生
的
問
題
。
如
果
有
相
當
民
眾
具
有
保
護
河
川
的
意
識
，
民
間
甚
至
可
發
動
對
違
規

業
者
的
揖
制
運
動
，
拒
買
不
符
環
保
生
產
標
準
的
豬
肉
等
等
。
在
公
權
力
不
彰
及
惡
質
政
治
生
態
等
棍

深
抵
固
的
問
題
底
下
，
抵
制
運
動
甚
至
可
能
是
民
眾
「
自
救
」
的
最
有
效
方
式
。

三
、
從
閱
價
河
川
擴
大
至
參
與
整
治
計
劃
。

重
視
公
眾
的
投
入
，
是
水
資
源
規
劃
的
新
近
趨
勢
(
目
。

-
t
z
m

。
成
功
的
親
水
活
動
，
不
僅

'
]
戶
也
也N
)

可
但
進
參
與
者
河
川
的
關
慎
，
更
可
進
而
使
更
多
民
眾
投
入
河
川
整
治
的
規
劃
與
執
行
過
程
，
提
昇
整

82 

治
工
作
的
品
質
和
使
政
策
的
執
行
更
順
暢
。

為
推
動
全
民
的
參
與
，
政
府
及
民
間
多
是
依
賴
媒
體
宣
導
、
學
校
教
育
及
親
水
活
動
等
教
育
導
活
動
。

在
環
保
署
的
一
份
近
期
報
告
(
梁
文
盛
，
民
眩
，
摘
要
)
中
，
教
育
宣
導
更
被
與
稽
查
取
締
並
列
為
首
要
的

近
程
實
施
計
畫
。
下
文
僅
就
「
讓
我
們
看
河
去
」
或
到
河
川
地
區
賞
鳥
等
親
水
活
動
，
從
社
會
心
理
學
角
度

探
討
其
心
理
機
制
，
並
對
其
規
劃
提
出
一
些
建
議
。

親
水
活
動
的
心
理
機
制

一
、
古
典
節
約

(
n
E串
戶
口
已

g
E
E
S
E
m
)
。

根
據
心
理
學
的
學
習
原
理
，
人
們
在
接
觸
事
物
時
所
產
生
的
愉
快
或
不
愉
快
反
應
，
將
強
化
他
們
對
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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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物
的
好
惡
。
例
如
，
消
費
者
對
某
種
新
出
產
的
汽
車
原
本
是
沒
有
甚
蹦
出
好
惡
的
，
但
由
於
汽
車
廣
告

上
有
「
美
人
」
伴
著
「
香
車
」
出
現
，
消
費
者
看
了
心
情
愉
快
，
也
轉
而
對
該
汽
車
萌
生
好
感
。
同
理

，
我
們
可
以
預
期
，
如
果
參
與
親
水
活
動
的
民
眾
，
能
享
受
到
陽
光
、
青
山
綠
水
、
清
新
的
空
氣
，
及

歡
愉
的
團
體
氣
氛
，
他
們
對
河
川
的
好
感
將
會
被
強
化
。

二
、
因
付
出
而
更
投
入
。

要
認
真
關
懷
環
境
，
就
要
付
諸
行
動
。
小
至
家
裡
節
省
一
點
用
水
，
大
至
檢
舉
破
壞
環
境
者
或
走
上
街

頭
，
推
動
立
法
，
均
需
某
種
形
式
的
付
出
。
心
理
學
研
究
發
現
，
小
付
出
是
大
付
出
的
開
始
。
例
如
，

苟
且
旦

E
S

和
中
8

月
(
皂
白
。
)
先
要
求
住
在
近
郊
的
家
庭
主
婦
在
她
們
窗
外
懸
掛
一
宣
導
交
通
安
全
的

小
牌
子
，
兩
週
後
再
要
求
這
些
主
婦
在
她
們
園
子
裡
放
置

一
不
甚
美
觀
的
宣
導
交
通
安
全
的
大
牌
子
。

結
果
發
現
，
原
先
願
意
掛
小
牌
子
的
主
婦
們
也
比
較
願
意
置
放
大
牌
子

。

〉
早
已
宮
。
片
及
其
同
仁

(
]
戶
。
斗
。
i
H
也
斗
斗

)
要
求
一
群
受
試
回
答

一
些
有
關
環
保
及
鋁
罐
回
收
的
問
題
和
寄
明
信
片
給
政
府
官
員

'
催
促
擴
辦
某
個
回
收
方
案
。

一
年
半
後
，
〉

B
E
H
H
口
。
丹
等
人
發
現
，
曾
被
要
求
作
上
述
付
出
的
受
試

，
比
未
曾
被
要
求
的
受
試
有
較
多
的
回
收
行
為
。
由
此
可
見
，
民
眾
如
先
習
慣
在
環
境
連
動
上
作
小
付

出
，
他
們
以
後
也
較
願
意
作
更
大
的
投
入
。
至
於
參
與
親
水
活
動
，
它
需
要
時
間
、
體
力
、
和
犧
牲
其

他
一
些
活
動
，
所
以
也
算
是
一
種
付
出
。
我
們
可
以
預
期
，
如
果
活
動
辦
得
好
，
讓
民
眾
覺
得
其
付
出

是
值
得
的
，
日
後
民
眾
也
可
能
更
投
入
河
川
的
保
護
行
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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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自
我
知
覺
。

如
果
拿
〉
岳
丘
吉
。
丹
等
人
的
發
現
和
附
帶
經
濟
誘
因
的
回
收
制
度
比
較
，
更
易
顯
出
前
者
效
果
的
強
烈

。
許
多
附
帶
金
錢
獎
勵
的
回
收
制
度
效
果
十
分
短
暫
，
當
獎
勵
取
銷
後
人
們
回
收
的
意
願
也
隨
之
消
失

(
口
。
J門
。
口
口m
﹒
H
ω∞
串U

見
呵
呵
呵
g
f
H
G
∞
0
)

。
因
。
自

(
5
斗
N
)
的
自
我
知
覺
論
(

m
O
】
同l
可A
叩
門
仿
。
可
丹
戶
。
口

4叮
叮
巾
。
門
明)
或
可
解
釋
這
種
現
象
。
根
據
此
一
理
論
，
個
人
會
從
自
身
的
行
為
和
行
為
發
生
當
時
的
情

境
來
了
解
自
己
。
如
果
個
人
在
參
與
某
項
行
動
(
例
如
回
收
鐵
罐
或
參
觀
河
川
)
以
前
已
被
給
與
某
種

外
在
誘
因
(
仰
如
金
錢
)

，
則
個
人
很
容
易
把
自
己
的
行
動
解
釋
為
是
金
錢
或
為
其
他
誘
因
而
作
。
相

皮
，
如
果
個
人
在
行
動
前
並
未
被
允
諾
給
與
某
種
誘
因
，
而
行
動
只
是
出
於
對
別
人
請
求
的
自
願
回
應

，
則
個
人
便
較
容
易
把
行
動
的
動
機
，
歸
因
於
自
己
的
態
度
或
個
性
上
。
由
此
可
以
推
想
，
個
人
參
與

環
境
行
動
若
是
出
於
自
顧
的
回
應
，
則
較
容
易
將
自
己
定
位
成
一
個
重
視
環
境
問
題
者
，
或
付
諸
行
動

者
。
此
種
自
我
知
覺
是
使
個
人
持
續
參
與
環
境
行
動
的
動
力
。

四
、
公
開
承
諾
與
社
會
支
持
。

有
了
行
動
的
動
力
，
個
人
仍
必
須
面
對
許
多
行
動
的
障
礙
，
這
其
中
包
括
外
在
的
壓
力
。
當
周
遭
其
他

人
的
環
境
意
識
並
未
普
遍
建
立
，
甚
至
身
旁
的
親
友
對
環
保
行
動
有
不
利
的
見
解
時
，
個
人
要
挺
身
而

出
，
推
動
環
保
就
得
面
對
身
邊
的
社
會
壓
力
。
例
如
，
要
在
辦
公
室
推
動
用
紙
回
收
或
隨
手
關
燈
，
開

始
時
可
能
會
被
人
背
後
譏
笑
小
題
大
作
，
甚
至
被
當
面
指
責
造
成
大
家
不
便
。
因
此
，
推
動
曹
必
須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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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道
德
勇
氣
」
和
點
滴
耕
耘
的
耐
心
。
為
了
要
幫
助
個
人
面
對
外
在
的
不
利
壓
力
，
我
們
可
以
從
男
一

方
面
給
予
個
人
有
利
的
壓
力
，
這
包
括
迫
使
個
人
信
守
承
諾
的
社
會
壓
力
和
鼓
勵
個
人
的
社
會
支
持
。

社
會
心
理
學
大
師
叫
阿
口
已
尸
。
看
戶
口
(
皂
白
)
的
場
論

(
2
o
E
S
g
a
)

認
為
，
人
置
身
於
布
滿
各
種

心
理
作
用
力
的
力
場
之
中
，
來
自
各
方
的
力
量
左
右
著
人
的
行
為
。
尸
。
看
古
把
這
理
論
應
用
在
卡
二
次

世
界
大
戰
期
間
，
推
動
美
國
人
改
變
飲
食
習
慣
，
增
加
食
用
動
物
內
臘
以
因
應
當
時
的
物
資
短
缺
。

z
d
〈
戶
口
的
做
法
，
是
在
部
分
宣
導
食
用
動
物
內
臟
的
講
座
裡
徵
求
聽
眾
舉
手
，
表
示
他
們
是
否
顧
意
在

家
嘗
試
煮
食
內
戲
。
理
論
上
，
舉
手
表
示
願
意
的
人
等
於
公
開
承
諾
他
們
的
意
向
，
會
感
到
務
必
履
行

85 

的
壓
力
•• 

在
場
的
所
有
參
與
者
也
會
由
於
看
到
其
他
人
的
表
態
，
而
感
到
「
為
德
不
弧
」
。
結
果

F
O
豆
口
也
發
現
，
曾
被
徵
求
學
手
表
憊
的
聽
眾
，
比
只
參
與
同
樣
的
講
座
活
動
但
未
被
徵
求
表
憊
的
聽

眾
，
後
來
的
確
有
更
多
人
在
家
中
食
用
內
醋
。

對
親
水
活
動
的
一

此
二
硨
尪
譚
一
關

為
能
善
用
上
述
幾
種
心
理
機
制
，
親
水
活
動
可
嘗
試
採
用
下
列
幾
種
策
略

•. 

一
、
在
提
高
參
與
者
環
境
關
切
的
同
時
，
也
告
訴
他
們
如
何
具
體
行
動
。

要
經
由
古
典
制
約
使
民
眾
對
河
川
產
生
好
感
，
其
前
題
是
河
川
和
看
河
活
動
本
身
是
可
愛
的
。
然
而
，

是
否
每
次
的
親
水
活
動
都
能
給
人
這
些
美
好
的
經
驗
呢
?
如
果
在
活
動
中
，
參
與
者
看
到
的
是
被
砍
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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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樹
林
，
被
汙
染
的
河
川
，
和
管
理
乏
善
的
公
共
設
施
，
他
們
是
會
對
環
境
問
題
更
關
切
?
還
是
更
感

到
憂
慮
卻
又
無
所
適
從
，
甚
至
對
河
川
開
始
厭
惡
呢
?
河
川
飽
遭
破
壞
，
是
舉
辦
活
動
者
無
法
改
變
的

.• 

有
時
候
，
舉
辦
單
位
為
了
讓
民
眾
體
認
問
題
的
嚴
重
性
，
甚
至
會
刻
意
安
排
民
眾
參
觀
那
些
被
破
壞

的
河
川
。
這
時
候
，
我
們
該
如
何
避
免
古
典
制
約
的
反
效
果
?
答
案
似
乎
可
以
參
考
有
關
恐
懼
訊
息
的

傳
播
研
究
(
例
如

.. 

F
2
8
5

巴
﹒
E

斗
。
一
旦
旦
已
C
M
h
w
悶
。
m
R
P
E
∞
ω
)

。
根
據
這
些
研
究
，
我
們
在
提

高
人
們
對
問
題
的
關
切
與
警
覺
的
同
時
，
必
須
也
告
訴
他
們
如
何
因
應
，
及
使
他
們
相
信
自
己
有
能
力

因
應
。
因
此
，
親
水
活
動
必
須
同
時
告
知
民
眾
為
保
護
河
川
，
他
們
能
做
些
甚
麼
，
而
且
建
議
的
方
法

也
必
須
實
際
可
行

。

二

、
安
插
一
些
小
活
動
讓
參
與
者
多
付
出

一
點
。

親
水
活
動
中
不
妨
安
排

一
些
需
要
小
量
付
出
的
環
保
行
動
，
例
如
簽
名
連
動
、
撿
拾
岸
邊
垃
氓
、
垃
圾

分
額
等
，
讓
參
與
者
慣
於
為
保
護
河
川
而
付
出

。

三
、
活
動
前
不
宜
給
予
太
多
誘
因
。

親
水
活
動
不
宜
以
摸
彩
、
烤
肉
等
誘
因
來
招
練
參
與
者
。
如
果
要
給
與
物
質
上
的
鼓
勵
，
可
考
慮
在
活

動
結
束
前
給
與
，
而
且
不
在
活
動
舉
辦
前
宣
佈
'
以
免
民
眾
自
覺
是
為
此
而
來

。

四
、
讀
參
與
者
有
機
會
討
論
及
主
動
提
出
保
護
河
川
的
方
法
。

藉
由
公
開
討
論
及
主
動
提
議
，
參
與
者
等
於
公
開
作
出
一
定
程
度
的
保
護
河
川
承
諾
.
，
而
且
，
因
聽
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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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
人
的
參
與
討
論
，
知
道
許
多
人
和
自
己
理
念
相
近
，
參
與
者
也
可
獲
得
一
種
社
會
支
持
。

從
資
源
管

談
古
岡
屏
漠
之
整
合
性
管
理

由
於
河
川
資
源
的
有
限
性
及
不
同
使
用
者
之
間
的
利
益
衝
突
，
河
川
問
題
有
日
益
嚴
重
的
組
勢
。
從
資

源
管
理
的
角
度
來
看
，
欲
有
效
解
決
嚴
重
的
河
川
問
題
，
必
須
有
一
套
完
整
的
河
川
管
理
計
劃
，
能
針
對
河

川
資
源
的
特
性
、
河
川
與
其
它
資
源
之
互
動
、
河
川
使
用
者
之
間
的
利
益
關
係
、
河
川
管
理
所
欲
達
成
之
目

標
，
以
及
各
項
河
川
管
理
可
使
用
之
工
具
等
提
出
完
整
之
政
策
規
劃
'
並
貫
徹
公
權
力
。
整
合
性
河
川
管
理

計
畫
綱
要
(
見
圖
1
)
便
是
針
對
這
些
方
針
而
設
計
的
(
註
1
)

。

一
部
完
整
的
整
合
性
河
川
管
理
計
畫
至
少
應
包
含
四
個
層
面

•. 

一
、
目
標
團
體
.• 

二
、
評
估
準
則
.
，
三
、

多
重
層
級

•• 

四
、
政
策
工
具

(
E
g
g
-
口

m
v
p
E
也
心
)

。
茲
以
高
屏
溪
為
例
分
別
簡
述
如
下

•• 

目

與
評
估
準
則

首
先
，
在
河
川
管
理
上
應
確
定
那
些
團
體
與
河
川
的
規
劃
使
用
有
密
切
關
係
'
如
圖

l

第
一
欄
所
列
的

政
府
部
門
、
研
究
單
位
、
水
利
單
位
等
。
以
高
屏
溪
來
講
，
所
牽
涉
的
在
政
府
部
門
方
面
應
包
含
中
央
政
府

及
省
縣
市
政
府
(
台
灣
省
、
高
雄
縣
、
屏
東
縣
、
高
雄
市
)

，
在
研
究
單
位
方
面
則
應
有
各
層
級
研
究
單
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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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學
術
單
位
(
如
成
大
、
.
中
山
大
學
)
，
而
水
利
單
位

有
省
自
來
水
公
司
、
農
田
水
利
會
等
。
此
外
像
砂
石
業

者
、
養
豬
、
養
鴨
業
者
及
沿
岸
各
類
工
廠
等
，
可
概
括

在
工
商
企
業
團
體
內
。
由
於
各
團
體
之
性
質
互
異
與
追

求
之
目
標
不
一
，
加
上
河
川
資
源
的
有
限
，
使
得
各
目

標
團
體
對
河
川
的
使
用
具
有
競
爭
性
與
衝
突
性
。
為
解

決
這
些
衝
突
，
謀
求
河
川
在
使
用
上
達
到
全
民
最
大
褔

扯
，
在
整
合
性
的
規
劃
中
必
須
有
一
些
準
則
作
為
評
估

河
川
管
理
規
劃
好
壤
之
根
撮
(
如
圖

1

第
二
欄
)
。
這

些
準
則
至
少
應
包
括
經
濟
效
率
的
提
昇
、
社
會
公
平
的

維
持
、
財
政
問
題
之
考
量
以
及
環
境
的
永
續
發
展
。

整
合
性
多
層
級
分
析
架
構

整
合
性
河
川
管
理
的
最
重
要
精
神
在
於
圖

1

中
第

一一
一

層
級
分
析
架
構
。
河
川
管
理
雖
然
以
縣
市
或
區

域
為
主
體
，
但
我
們
知
道
它
必
須
與
整
個
國
家
的
總
體

圓 l 整合性河川管理架構分析固 1 
目標團體 評估準則 整合性多層級分析梨構 政策工具

政府部門 經濟效率 總體經濟層級
研究單位 社會公平 (河川部門與其它經濟部門之互動)

法律
水利單位 財政能力 民生經濟、農業、河川、工業、其它

規章
消費者 環境永續發展 準則
工商企業 其它 河川部門層級 / 

研究

經濟工具(河川部門聞之互動)

休閒、灌溉、供水、航行、排水、其它

供水部分 細部計畫

(細部之計畫與管理) 民眾參與
供給面管理 需求面管理 管理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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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濟
相
配
合
。
因
此
，
在
整
個
政
策
的
決
定
上
必
須
考
慮
整
個
國
家
的
資
源
與
發
展
目
標
，
此
為
第
一
層
級
。

以
高
屏
溪
為
例
，
在
這
個
層
級
上
，
高
屏
溪
流
域
的
管
理
，
對
於
決
策
者
來
看
，
不
僅
要
衡
量
流
域
的
水
質
、

水
量
、
開
發
、
分
配
等
問
題
，
亦
必
須
考
慮
它
與
工
業
部
門
、
農
業
部
門
、
民
生
需
要
、
能
源
需
求
等
之
互

動
關
係
。
例
如
屏
東
縣
或
高
雄
縣
的
鼓
勵
養
豬
、
聲
鴨
政
策
，
或
中
央
對
於
重
工
業
發
展
的
推
動
以
及
建
築

業
對
於
河
川
砂
石
的
開
踩
，
皆
可
能
使
河
川
水
質
、
水
量
改
善
之
成
績
大
受
影
響
，
在
河
川
管
理
計
畫
裡
皆

應
詳
細
評
估
其
影
響
。
因
此
政
策
的
決
定
已
非
單
一
部
門
之
事
，
統
合
性
全
方
位
的
考
慮
乃
爵
必
需
。

接
下
來
的
層
級
乃
視
河
川
為
一
含
有
休
閒
、
灌
溉
、
供
水
、
航
行
、
排
水
等
次
級
部
門
的
一
完
整
部
門
。

因
此
當
我
們
在
整
治
高
屏
溪
流
域
時
，
必
須
仔
細
分
析
各
次
級
部
門
之
間
有
何
互
動
關
係
'
彼
此
之
間
的
可

能
替
代
性
，
及
如
何
解
決
任
何
可
能
發
生
在
次
級
部
門
間
的
政
策
衝
突
。
例
如
為
了
滿
足
水
源
供
給
所
設
計

的
管
理
政
策
，
便
可
能
犧
牲
了
部
分
已
有
的
休
閒
或
航
運
功
能

•• 

或
者
為
了
維
持
生
態
、
休
閒
或
航
連
功
能
，

可
能
供
水
或
灌
觀
上
就
得
犧
牲
。

最
基
底
的
層
級
乃
針
對
各
項
河
川
可
提
供
之
單
一
功
能
加
以
討
論
與
規
劃
。
以
供
水
為
例
，
倘
若
未
來

高
屏
溪
之
整
治
計
畫
，
著
重
在
水
資
源
供
給
能
力
的
維
持
，
則
該
計
畫
必
須
針
對
供
給
部
分
(
如
水
質
、
水

量
)
及
水
的
需
求
部
分
(
高
屏
一
帶
民
生
、
工
業
用
水
)
分
別
加
以
分
析
、
預
測
與
管
理
。

政
策
工
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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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於
層
級
之
高
低
不
同
，
在
整
合
性
的
規
劃
管
理
上
，
所
使
用
的
政
策
工
具
亦
不
同
。
以
高
屏
溪
來
講
，

在
國
家
層
級
上
，
必
須
以
法
令
或
規
章
明
令
河
川
整
治
與
其
它
各
項
經
濟
發
展
之
優
先
次
序
與
互
動
關
係
。

在
未
來
修
法
裡
，
就
國
家
整
體
發
展
來
看
，
有
必
要
明
定
國
家
水
資
源
整
治
計
畫
及
可
能
使
用
的
經
濟
手
段
，

並
將
政
策
工
其
亦
明
定
於
法
律
條
文
中
。
在
河
川
部
門
層
級
上
，
河
川
部
門
間
之
互
動
必
須
以
法
律
、
規
章

加
以
規
範
'
並
根
據
各
項
研
究
結
果
與
準
則
，
明
定
各
項
功
能
開
發
之
優
先
次
序
與
替
代
關
係

•• 

並
於
計
畫

中
詳
列
各
種
可
能
的
經
濟
工
具
。
至
於
最
基
層
之
供
水
部
分
，
則
其
規
劃
乃
以
執
行
功
能
為
前
題
，
並
研
攝

地
方
民
眾
參
與
之
可
能
性
。
對
於
區
域
內
應
有
的
各
項
使
用
之
細
部
計
畫
和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，
亦
應
呈
現
於

整
合
性
河
川
管
理
計
畫
中
。

在
河
川
管
理
的
策
略
形
成
及
連
用
上
，
決
策
者
並
應
先
考
慮
經
濟
敷
率
這
個
重
要
原
則
。
亦
即
，
河
川

之
規
劃
與
管
理
，
應
以
最
低
成
本
達
到
最
適
情
況
。
而
在
河
川
的
使
用
上
，
應
有
足
夠
的
價
格
政
策
或
經
濟

手
段
來
反
映
河
川
資
源
的
有
限
性
及
稀
少
性
，
俾
使
河
川
資
源
在
分
配
使
用
上
達
到
最
適
狀
況
。
以
高
屏
溪

為
例
，
對
於
造
成
河
川
污
染
者
的
養
豬
、
養
鴨
或
工
業
用
者
，
若
無
法
以
稅
收
或
其
它
經
濟
手
段
，
將
這
些

使
用
者
所
造
成
的
外
部
戚
本
適
當
反
映
在
整
個
河
川
管
理
中
，
，
則
最
適
當
的
河
川
資
源
使
用
分
配
將
無
法
達

成對
整
合
性
河
川
管
理
計
畫
原
則
之
建
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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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
合
以
上
討
論
，
高
屏
溪
在
整
治
上
如
要
建
立
一
個
很
好
的
整
合
性
管
理
計
畫
，
至
少
應
確
定
三
項
原

則•• 

一
、
整
個
河
川
的
管
理
應
以
流
域
為
主
，
亦
即
應
以
高
屏
溪
流
域
管
理
局
取
代
現
行
高
屏
各
縣
市
共
管

的
局
面
。
二
、
對
每
一
個
使
用
者
之
間
的
衝
突
之
協
調
應
以
「
效
率
」
為
前
提
。
三
、
對
於
任
何
河
川
資
源

的
消
費
者
或
污
染
者
，
皆
應
課
以
適
當
稅
收
，
以
反
映
河
川
資
源
之
機
會
成
本
。

盔
間

河
川
整
治
是
須
頓
政
府
、
業
者
、
民
眾
等
各
方
面
共
同
努
力
，
從
科
技
與
人
文
各
方
面
著
手
的
工
作
。

全
民
參
與
和
一
套
兼
真
宏
觀
與
微
觀
的
整
合
性
管
理
計
畫
，
是
整
治
成
功
的
必
備
條
件
。
本
文
分
就
此
二
方

面
提
出

一
些
與
議
，
但
願
能
拋
磚
引
玉
，
引
發
更
多
這
些
方
面
的
構
想
與
建
言
。

註
1

.. 

如
欲
進
三
少
了
解
下
文
之
原
始
理
念
，
可
參
考

(UE
D
(
5
2

)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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